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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畜牧兽医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管工作计划

各县区畜牧局，源汇区农业农村局，市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各成员科室：

根据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推

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农发

〔2019〕6 号）和《漯河市畜牧局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漯牧〔2019〕129 号）要

求，结合我市畜牧业生产工作实际，市局制定了 2024 年度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，请遵照执行。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党中央、

国务院转变政府职能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是

构建良好市场监管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“尽职照单免责，失职照单问责”

原则，树牢底线思维，压紧压实责任，全面落实我局此项工

作年度目标考核，请各科室、单位规范工作流程，做到“清

单之外无检查，计划之外不抽查”，提升监管效能。

二、依法规范开展。本计划拟向社会公示，接受公众监

督，各科室、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关于贯彻落实漯河市<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>地方标准的通知》（漯双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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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办〔2021〕40 号）要求，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时，根据检查对象不同，与检查对象的信用风险等级结合，

动态调整、合理定比，实施差异化监管。监管中遵守廉政纪

律、规范执法，做到执法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监管结束后，

按照“谁监管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监管

结果录入监管平台，统一归集到企业名下，监管中发现的问

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需修改抽查计划的，

请及时报市局双随机办，修改后向社会公示。

三、及时总结上报。监管结束后，及时对监管情况进行

总结，并填写统计表(附件 2)报市局双随机办，作为营商环

境评价依据。市局双随机办每季度对各科室、单位双随机抽

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附件：

1.漯河市畜牧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

划

2.漯河市畜牧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情况统计表

3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记录表

4.漯河市畜牧局 2024 年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计划

5.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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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漯河市畜牧局 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序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方式 抽查对象范围
抽查比例

（全年）
抽查时间 备注

1
2024 年动物防
疫条件合格证
核发场所监管

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督检查
一般检查事项 定向

无害化处理厂

（场）

A类企业：20%；

B 类企业：30%；

C 类企业：40%；

D 类企业：50%

2024 年 1月 29日至

2024 年 3 月 31 日

2
2024 年兽药

质量安全监管
兽药质量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定向

兽药生产企业、

兽药经营企业

A类企业：20%；

B 类企业：30%；

C 类企业：40%；

D 类企业：50%

2024 年 7 月 1 日至

2024 年 9 月 30 日

3
2024 年生鲜乳

质量安全监管

生鲜乳质量安全监

督检查
重点检查事项 定向

生鲜乳收购站、

生鲜乳运输

车辆

100%
2024 年 7 月 1 日至

2024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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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漯河市畜牧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情况统计表

责任科室：

序号 科室 抽查检查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

时间

检查

比例

抽查市场

主体数

检查市场

主体数

检查结果录入

公示数

发现问

题数量

列入异常

名录数

立案

查处

罚没

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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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（抽查名称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记录表

市场主体法人签字（或加盖企业公章）

检查

日期

市场主体

名称

市场主体

类型

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

经营范围 行政区划

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

经营地址

抽查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结果 检查人员签字

（抽 查 名

称）

处理意见

备注

检查结果共分为 8 种：1.未发现问题 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.公

示信息隐瞒真实 情况弄虚作假 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 5.

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.不配合 检查情节严重 7.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

的经营活动 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



8

附件 4：

漯河市畜牧局 2024 年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序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

事项类别（重

点/一般检查

事项）

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

检查主体

（省/市/县

级）

检查时间

1

2024 年兽药生
产质量安全部
门联合“双随
机、一公开”

市畜牧局：1、生产兽药是

否按照生产管理规范开展；

2、生产的兽药是否有产品

质量标准、批准文号；3、

是否持证生产：兽药生产许

可证。

市农业农村局：农资打假。

兽药生产企
业
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漯河市农业农

村局
市级

2024 年 1 月 29 日至

2024 年 3 月 31 日

2

2024 年兽药经
营质量安全部
门联合“双随
机、一公开”

市畜牧局：1、经营兽药是

否按照经营管理规范开展；

2、经营的兽药是否有产品

质量标准、批准文号；3、

是否持证经营：兽药经营许

可证。

市农业农村局：农资打假。

兽药经营企
业
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漯河市农业农

村局
市级

2024 年 1 月 29 日至

2024 年 3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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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2024 年生鲜乳

质量安全联合

监管

市畜牧局：生鲜乳质量安全

监督检查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

项检查。

生鲜乳收购

站、生鲜乳运

输车辆

重点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漯河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市级

2024 年 1 月 29 日至

2024 年 3 月 31 日

4

2024 年饲料生
产质量安全部
门联合“双随
机、一公开”

市畜牧局：1、生产饲料是

否按照生产管理规范开展；

2、生产的饲料是否有产品

质量标准、批准文号；3、

是否持证生产：饲料生产许

可证。

市农业农村局：农资打假。

饲料、饲料添
加剂生产企

业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
漯河市农业农

村局
市级

2024 年 4 月 7 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
2024 年 10 月 8 日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5

2024 年饲料经
营质量安全部
门联合“双随
机、一公开”

市畜牧局：1、经营饲料是

否按照经营管理规范开展；

2、经营的饲料是否有产品

质量标准、批准文号；3、

是否持证经营：饲料经营许

可证。

市农业农村局：农资打假。

饲料、饲料添
加剂经营企

业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
漯河市农业农

村局
市级

2024 年 4 月 7 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
2024 年 10 月 8 日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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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2024 年动物诊

疗机构部门联

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

市畜牧局：包装标签是否规

范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

项检查。

动物诊疗机

构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
漯河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市级

2024 年 4 月 7 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
7

2024 年种畜禽

质量安全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

市畜牧局：种畜禽场监督检

查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

项检查。

种畜禽养殖

场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
漯河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市级

2024 年 4 月 7 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
2024 年 10 月 8 日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8
2024 年畜禽屠
宰质量安全联
合监管

市畜牧局：屠宰厂（场）监

督检查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

项检查。

畜禽屠宰企

业
重点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
漯河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市级

2024 年 4 月 7 日至

2024 年 6 月 30 日

2024 年 10 月 8 日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9
2024 年畜禽养
殖质量安全联
合监管

市畜牧局：是否建立各项生

产使用记录、经营购销台

账，填写是否齐全。

市农业农村局：农资打假。

动物饲养场

（养殖小区）
一般检查事项漯河市畜牧局

漯河市农业农

村局
市级

2024 年 7 月 1 日至

2024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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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（抽查名称）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抽查记录表

市场主体法人签字（或加盖企业公章）
检查

日期

市场主体

名称

市场主体

类型

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

经营范围 行政区划

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

经营地址

抽查单位 抽查事项 检查结果 检查人员签字

处理意见

备注

检查结果共分为 8种：1.未发现问题 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.公示信息隐瞒真

实情况弄虚作假 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 5.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.不

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.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


	（抽查名称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 ” 抽查记录表

